渝（高新）环准〔2025〕71号
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

你单位报送的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科学城院区建设项目（一期）（复合手术室部分）（项目代码：2012-500112-04-01-529034）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表及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审批如下。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我局原则同意重庆宏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6912004062）编制的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结论及其提出的辐射安全防护、环境污染防治等措施，从辐射安全防护与环境保护角度，该项目建设可行。

二、该项目位于重庆高新区西永M组团M24-2地块、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科学城院区，拟在医技楼5F新建1间复合手术室、控制室以及设备间，并配置1台DSA（Ⅱ类射线装置、单管头、最大管电压125kV、最大管电流1250mA）和1台滑轨CT（III类射线装置、单管头、最大管电压150kV、最大管电流1300mA），用于开展各类临床手术，两台设备不同时出束。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50m2，总投资约1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80万元，占总投资8%。

三、你单位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标准要求，有效控制项目对环境的电离辐射影响，确保附加给辐射工作人员、公众的年有效剂量分别控制在5mSv、0.1mSv以内。复合手术室周边距离机房墙体、门、窗表面30cm，机房顶棚上方距楼上地面100cm，机房地板下方距楼下地面170cm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不大于2.5μSv/h。具有短时、高剂量率曝光的摄影程序机房外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应不大于25μSv/h。当周围剂量当量率超过时应进行机房外人员的年有效剂量评估，且应不大于0.25mSv。
四、在项目设计、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应认真落实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提出的各项辐射安全防护、放射性污染防治等环境保护措施，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以确保环境安全。

（一）机房的辐射防护屏蔽应满足辐射防护安全要求，并符合最优化原则；合理设置通风装置，保证机房内良好的空气，且所有进出风口、穿墙管道等处均应采取相应的防射线泄漏措施。

（二）按有关规定对放射工作进行管理与控制，设置明显的电离辐射标志、中文警示说明和工作信号指示器，落实防止误操作、避免工作人员和公众受意外照射的安全措施，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设施设备运行故障，强化风险防范管理。

（三）项目建设、运营中产生的污染物按有关规定处理，并达标排放，医疗废物等应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DSA和CT报废按照相关要求去功能化后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五、建设项目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投入运行前，应依据有关规定向我局申请辐射安全许可证，不得无证运行或不按证运行。项目竣工后，应按照有关规定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依法重新报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该项目方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七、本批准书内容依据你单位报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推荐方案预测的环境状态和相应条件作出，若项目实施或运行后，国家和本市提出新的环境质量要求，或发布更加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或项目运行出现明显影响区域环境质量的状况，你单位有义务按照国家及本市的新要求或发生明显影响环境质量的新情况，采取有效的改进措施确保项目满足新的环境保护管理要求。
八、本项目由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局负责生态环境保护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由重庆高新区综合执法局负责违法行为的查处。    

 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局   
                         2025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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